
承办单位提交
审查材料

归口管理部门进行
可行性评估

经相关部门审核或
征求意见

分管校领导或授权归口部门
负责人签署协议

办公室、法律事务中心进行
政策一致性审查、形式审查

和合法性审查

重要合作事项 一般合作事项

涉及资金、意识形态或
安全风险的

由相关部门审查

校党委常委会会议或
校长办公会审议

校领导签署协议

单一领域或

有明确归口部门的

分管校领导审批

由归口部门牵头
推动实施

由承办单位直接
推动实施

多个领域或

没有明确归口部门的

由归口部门会同承办
部门推动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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